[bookmark: _Toc166576756][bookmark: _Toc166576808][bookmark: _Toc956]纪委办公室、监督检查室、监察处、巡察工作办公室
	序号
	归 档 档 案 类 目 名 称
	保管期限
	备注

	1
	上级关于纪委、监察、巡察工作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（针对本校，则永久保存；原件如在校办，由校办归档)
	30年
	

	2
	部门重要工作向学校、上级报送的请示、报告（原件如在校办，由校办归档）
	永久
	

	3
	年度工作总结、年鉴、大事记
	永久
	

	4
	部门重要统计报表
	永久
	

	5
	部门举办的重要会议材料
	30年
	

	6
	纪检监察、巡察专项工作材料
	30年
	

	7
	检查（调查类）、审理类、信访类案件审理材料
	永久
	

	8
	部门牵头组织师生参加的省部级及以上的获奖材料
	永久
	

	9
	部门集体或个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的奖励、表彰决定及事迹材料
	永久
	

	10
	声像档案（反映本部门重大事件、重要活动的照片、音频、视频及文字说明材料）
	永久
	

	11
	实物档案（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奖杯、奖牌、奖状、证书等，有重大意义的物品、作品等。存放在部门的，须上传实物清晰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，并注明存放地址）
	永久
	

	12
	其他有保存价值的文件资料（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保管期限）
	　
	

	1.归档类型：党群+实物+声像（照片、音频、视频、光盘等）
2.归档时间：每年6月30日前归上一自然年度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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